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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紀錄 

 

日期/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5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5 時 30 分 

開會地點：圖書館 8 樓會議室  

主    席：謝教務長宏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潘欣瑩 

參加人員：如簽到冊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略。 

貮、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案執行情形： 

提                 案 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

一、航空機械系王又軍老師之成績更正

案（新竹分部教務組） 
照案通過 已更正成績 

二、教務處註冊組擬新訂本校新版碩

士、學士、副學士中英文學位證書

版本乙案（教務處註冊組） 

修正後通過 
將於 113 學年度第 2 學

期啟用 

三、教務處註冊組擬修訂教學 ISO作業

規範乙案（教務處註冊組） 
修正後通過 

各單位修改後送文管中

心備查 

四、教務處註冊組擬修訂「中華科技大

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乙案（教務

處註冊組） 

照案通過 已發布書函公告 

五、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擬修訂「中華

科技大學教學助理辦法」乙案（教

務處教學資源中心） 

照案通過 已送行政會議核定 

六、教務處課務組擬修訂「中華科技大

學學生選課辦法」乙案（教務處課

務組） 

照案通過 已發布書函公告 

七、教務處課務組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

第 1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

事項（教務處課務組） 

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

 

參、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、教務處註冊組擬新訂「中華科技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」乙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） 

說  明：教務處註冊組為提升學生研究倫理之素養，以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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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倫理認知與態度，教務處擬新訂「中華科技大學學生學術倫理教育

實施要點」，以符合現況需求。(如附件一 P.3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二、教務處註冊組擬修訂「中華科技大學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」

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） 

說  明：為維護教育品質與學術倫理，防範研究生學位論文抄襲、代寫或舞弊等

情事發生，教務處擬修訂「中華科技大學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

點」，以符合現況需求。(如附件二 P.4~P.10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三、教務處註冊組擬修訂「中華科技大學各項成績更改申請辦法」乙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
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） 

說  明：本校各項成績更改申請辦法已從 98年迄今未修不敷現狀，擬修訂本校「華

科技大學各項成績更改申請辦法」，以符合現況需求。 (如附件三

P.11~P.14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四、教務處註冊組擬修訂「中華科技大學新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辦法」乙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） 

說  明：教務處註冊組依據現況修改「新生入學獎助學金」負責單位，擬修訂本

校「中華科技大學新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辦法」。(如附件四 P.15~P.20)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，修改條文如下： 

 1.原條文「自 114 學年度(含)以後註冊入學之新生依據國際處各學年度訂立

之「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資訊」，由教務處註冊組審核其資格並造冊，核發新

生入學獎助學金之獎勵。」修改為「自 114 學年度(含)以後註冊入學之新生

依據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各學年度訂立之「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資訊」，由教務

處註冊組審核其資格並造冊，核發新生入學獎助學金之獎勵。」。 

2.其餘條文不變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 

無。 

伍、散會 （下午 3點 55分）




